
 

南 京 医 科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
南医大研函〔2019〕4号 

 
关于做好2015级“5+3”一体化学生转轨暨导师

双选工作的通知 

 
各研究生二级培养单位： 

    根据国务院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

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63号）精神及《南

京医科大学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导师双选暨确定硕士阶段培养

专业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南医大研〔2019〕15号）（附件1），为做

好2015级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导师双选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双选起止时间 

2019年 9月 30日至 10月 23日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    1.坚持全面衡量，对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平时学习成绩、

专业能力、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考核，择优选拔。 

    2.导师双选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制定科学、全

面、规范的评价体系及公开透明的工作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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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提倡优势互补、加强交流，鼓励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在

不同研究生二级培养单位间及不同学科间的交流。 

三、组织和领导 

    1.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“5+3”一体化专业

学生导师双选工作。研究生院负责制定我校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

生导师双选实施办法，组织研究生二级培养单位开展考核各项工

作；教务处负责审定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本科阶段学习成绩；

学工处负责制定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的综合测评指导性方案。 

    2.各学院成立学院“5+3”一体化学生导师双选工作小组，负

责制定本单位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导师双选工作实施细则（含

综合测评具体办法）并组织具体实施，实施细则于10月10日前提

交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备案。 

    四、双选流程  

1.研究生院于 9月 30日公布《南京医科大学 2020年接收“5+3”

一体化硕士阶段学生双选导师目录》（附件 2），教务处于 9月 30

日前审定并公布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本科阶段的核心课程学分

绩点和专业内排名情况。 

2.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本科阶段所在学院负责组织导师双

选综合测评，根据本单位综合测评具体办法核算每个学生的综合

测评分，并将结果和相关证明进行不少于 3个工作日的全院公示，

留存相关证明材料。学院于 10月 13日前审定并公布“5+3”一体

化专业学生的综合成绩，综合成绩=核心课程学分绩点核算成绩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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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测评分。 

    3.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根据研究生院公布的双选导师目录

于 10月 13日-10月 14日 24:00（首批次）进行校内双选系统网

上填报志愿（网址）。校内双选系统每位学生只能选报一个硕士阶

段专业志愿，专业有研究方向的必须选择研究方向。在校内双选

系统开放填报期间，学生可自行修改填报或继续保持原志愿。各

培养单位依据校内双选系统填报统一关闭后的学生志愿情况，组

织各学科面试。 

4.各二级培养单位按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填报志愿情况于

10月 16日-17日组织各学科进行面试，坚持与硕士研究生招生复

试相同的原则与标准。对于填报志愿人数较多的专业，可根据“5+3”

一体化专业学生的综合成绩排名择优选择进入面试，面试差额比

例不超过 150%。 

各学科面试小组成员一般由研究生导师组成，面试小组一般

不少于 5人。对每个面试专家的评分取平均分作为该生的面试成

绩,按综合成绩占 70%，面试成绩占 30%计算该生的综合考核总成

绩（即综合考核总成绩=综合成绩×70%+面试成绩×30%）。各专

业按“5+3”一体化专业综合考核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，确定

本专业接收人选。 

经过面试被接收的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，按综合考核总成

绩排名依次选择导师，并填写《南京医科大学“5+3”一体化专业

学生导师双选及硕士阶段培养专业确认书》（附件 3），请导师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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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后于 10月 18日前交导师所在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办公室。 

5.第一轮面试结束后，未完成导师双选的“5+3”一体化专

业学生重新网上填报志愿（时间另行通知），由各研究生二级培养

单位组织后续轮次面试，直至所有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最终确

定导师，所有工作于 10月 22日前完成。 

6.导师所在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办公室汇总本单位拟接收

“5+3”一体化学生的导师双选相关信息，提交学院“5+3”一体

化学生导师双选工作小组审定后于 10月 23日报送研究生院。 

    7.学生按照书面确定的结果于 10月 17日至 10月 23日在教

育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（http://yz.chsi.com.cn/tm/）中注册、

填报志愿，经研究生院审核后完成网上录取工作。 

    五、其他事项 

    1.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若未能在次年正常进入硕士阶段，

此前双选确定的导师带教关系自动作废。 

    2.“5+3”一体化口腔医学专业学生选导工作延迟到实习结束

前一个月进行，原则上在附属口腔医院选择导师。口腔医学专业

学生请于 10月 8日至 10月 23日直接在教育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

（http://yz.chsi.com.cn/tm/）中注册、填报统一志愿（选择

000 不区分院系所，105200 口腔医学，00 不区分研究方向），经

研究生院审核后完成网上录取工作（不需要填报校内双选系统）。

实习结束前一个月（2020年 5月份）由口腔医学院组织完成《“5+3”

一体化专业学生导师双选及硕士阶段培养专业确认书》填写并交



 —5— 

至研招办备案。 

请各二级培养单位加强领导、精心组织，确保本次双选工

作顺利进行，如遇特殊情况，请及时与相关工作人员联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研究生院  刘苏怡、陈丞、周琳 电话：025-86869222 

 

附件 1 南京医科大学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导师双选暨确定硕

士阶段培养专业工作实施办法 

附件 2 南京医科大学 2020年接收“5+3”一体化硕士阶段学生双

选导师目录 

附件 3 南京医科大学 2020年“5+3”一体化专业学生导师双选及

硕士阶段培养专业确认书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

     2019年 9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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